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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  的：為提升學生自主生活知能，發揮主動自發精神、適應團體生活，並有效 

             提升學生宿舍生活品質。 

二、 申請住宿對象：本校高中部學生。 

三、 學生申請住宿條件： 

(一) 具備日常生活自理和基本生活技能（「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生活自理能

力評估表」及「學生情緒行為觀察紀錄表」詳如附件一、二）。 

1. 依據本校學生-生活自理評估表評估結果，總分高於該年段申請住宿之新舊生

的平均分數者，並由高分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2.依據本校學生生活自理評估表評估結果，各單項分數需達 3分以上者。 

(二) 可自行移動不需仰賴移行輔具或他人攙扶者。 

(三) 無嚴重痼疾及傳染病者。如身體已有痼疾(如心臟病、癲癇…)請家長自行  

     評估是否住宿，醫療費用需家長自行負擔，如 

     因痼疾、隱瞞身體狀況、特殊疾病所發生之情況，家長需自負責任。 

 (四)情緒狀況穩定，不具攻擊行為或其他影響自身及妨礙其他住宿學生之安全 

     者。 

(五)當週上課第一日需由家長送回宿舍或搭乘校車返校，當週最後一個上課日 

     家長必須於放學時接回或搭乘校車返家。 

 (六)住宿對象以高中部學生為限，參加學校各項才藝活動者需經常接受課外訓 

     練者，優先考慮。 

 (七)若符合上述規定條件者，由學務處組成評估小組，評估後送委員會審議通 

     過，才可進住。 



四、 住宿申請規定： 

(一) 學生欲申請住宿者，須由家長填具住宿申請表及學生情況陳述表後交予學務處 

衛生組，依住宿申請流程辦理（學生住宿申請流程、申請表詳如附件三、四）。 

 (二)學期中因特殊原因（如：家長職業異動、家庭遷徙或轉學入本校就讀）擬  

     申請住宿之學生，如宿舍尚有空餘床位，得經學生住宿管理委員會決議後 

     安排暫時住宿。 

 (三)中途因故必須退宿時，須由家長到校辦理退宿手續，並填寫退宿申請表(詳如 

     附件七)。 

 (四)住宿學生之家長須簽署並恪守「學生住宿規約」（詳如附件五）；如有嚴重 

     違反校規或宿舍管理之規定，除按規定處理外，並應取消住宿。 

五、住宿規定： 

 (一)逢假日必須返家，並依校訂定之離校、返舍時間（星期一或連假後上課當 

     日 16：00 後始得返舍）。 

 (二)本校統一供應床鋪、櫥櫃，其餘個人日常生活消耗品，均由家長自行負擔。 

 (三)住宿生請繳交健保卡，若學生有身體不適需夜間就醫，皆由學務處通知家長後 

     自行負擔醫療費用。 

(四) 住宿生衣物一律由本校職教課程清潔，每學期酌收洗衣及清潔用品費，所有學

生個人衣物、用品寫上名字，任何貴重物品請勿帶至學校，若有遺失恕不負保

管賠償責任。 

 (五)嚴禁攜入或存放右列物品：刀械、爆裂物、香菸、打火機、酒、禁藥、不 

     良書刊等。基於安全之由，住宿生管理員得隨時抽檢住宿生之物品。 

 (六)宿舍公物需謹慎使用並愛惜之，不得任意破壞。 

 (七)個人衣物及用品須標明名字以利辨識，如有遺失概不負責。 

 (八)為維護全體住宿生之健康與安全，如有罹患疾病、傳染病，或疑似精神疾病休 

     養或隔離治療或具暴力行為危及自己或他人安全時，須暫停住宿，接回治療， 

     俟公立醫院證明康復後，始得返校住宿；若發燒至 38度以上，請家長務必立 

     即帶回就醫。  

 (九)住宿生之家長應於住宿申請表內，確實填寫緊急連絡人及經常聯繫之親屬 

     姓名、地址、電話等資料以便緊急聯絡。 

 (十)每年 5、6、9、10 月由教育補助費扣除宿舍冷氣使用費，費用由代收代辦費項 



   下支應，如教育補助費不足者請繳交至本校出納組。 

 (十一)住宿生如攜帶 3C 產品，請簽署住宿生攜帶 3C產品切結書(附件六) 

 (十二)如學生於學校或住宿期間發生攻擊行為、情緒狀況不穩定、或其他影響 

      自己或其他學生住宿安全者，需由家長接回並暫停住宿至行為改善、情 

      緒穩定後得恢復住宿之權益。 

 (十三)住宿生應恪守校規，並接受老師及住宿管理員之輔導，如有違反者得取 

       消其住宿。 

六、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生活自理能力評估表 

學生姓名： 

站

次 
內容 評分要項 

分

數 

評估者

簽章 

A 

 

 

 

掃地 

題目:請將地上的垃圾掃乾淨，並將垃圾倒入垃圾桶內。  
能使用掃把、畚箕，完全將垃圾掃盡，並倒入垃圾桶 5 
能使用掃把、畚箕，將垃圾 80%掃盡，並倒入垃圾桶 4 
能使用掃把、畚箕但略為生疏或動作較慢，將垃圾 80%掃盡，並倒

入垃圾桶(少量撒出) 
3 

能使用掃把、畚箕但略為生疏或動作較慢，將垃圾 70%掃盡，並倒

入垃圾桶(少量撒出) 
2 

能使用掃把、畚箕但略為生疏或動作較慢，將垃圾 60%掃盡，並倒

入垃圾桶(大量撒出) 
1 

測驗過程中情緒:□穩定 □不耐煩 □抱怨 □衝動 □未聽完指令即動作 

 

擦桌子 

題目:請將桌面擦拭乾淨，擦拭後請將抹布洗淨擰乾後還給老師。  
能使用抹布擦桌子(有順序性擦乾淨)，並將抹布完全擰乾 5 
能使用抹布擦桌子(無順序性但乾淨)，並將抹布完全擰乾 4 
能使用抹布擦桌子(80%乾淨)，並將抹布大致擰乾 3 
能使用抹布擦桌子(70%乾淨)，抹布無法擰乾呈現滴水狀態 2 
能使用抹布擦桌子(60%乾淨)，抹布無法擰乾呈現滴水狀態 1 
測驗過程中情緒:□穩定 □不耐煩 □抱怨 □衝動 □未聽完指令即動作 

B 

 

穿換 

衣物 

題目:請將老師給你的衣服穿上，請注意衣服的正反面，穿完後

請告知老師。(學生穿好後) 請將穿完之衣物脫下，並交給老師 
 

能將反面之衣服翻正並穿上、前後穿正確，並可獨立將衣服脫下，

且動作迅速 
5 

能將反面之衣服翻正並穿上、前後穿正確，並可獨立將衣服脫下，

唯動作緩慢 
4 

能將反面之衣服翻正並穿上、前後穿正確，並可獨立將衣服脫下，

唯動作慢或需口語提示(題目念完後 20 秒無動作才進行提示) 
3 

口語提示後，兩項中有一項無法完成 2 
口語提示後，無法將反面之衣服翻正並穿上、無法前後穿正確 1 
測驗過程中情緒:□穩定 □不耐煩 □抱怨 □衝動 □未聽完指令即動作 

 

穿鞋襪 

題目:請將你的鞋子及襪子脫掉，並再穿回。  
能自行穿脫鞋子、能自行穿脫襪子，且動作迅速 5 
能自行穿脫鞋子、能自行穿脫襪子，唯動作緩慢 4 
能自行穿脫鞋子、能自行穿脫襪子，唯動作慢或需口語提示(題目

念完後 20 秒無動作才進行提示) 
3 

口語提示後，兩項中有一項無法完成 2 
口語提示後，無法自行穿脫鞋子，無法自行穿脫襪子 1 
測驗過程中情緒:□穩定 □不耐煩 □抱怨 □衝動 □未聽完指令即動作 



站

次 

內容 評分要項 分

數 

評估者

簽章 

C 

 

 

 

 

用餐 

題目:請將碗內的食物吃完，碗內不可以殘留食物，吃完後請告

知老師檢查。(準備乖乖或餅乾並將部分乖乖捏碎為粉狀) 
 

能使用餐具將碗內食物吃完(塊狀、粉狀皆吃完)，且動作迅速，並

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5 

能使用餐具將碗內食物吃完(塊狀、粉狀皆吃完)，唯動作緩慢，並

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4 

能使用餐具將碗內食物吃完(塊狀、粉狀皆吃完)，唯動作慢或需口

語提示(題目念完後 20 秒無動作才進行提示) ，並主動告知老師檢

查 

3 

口語提示後，仍未將塊狀或粉狀食物吃完，但有請老師協助或檢查 2 
口語提示後，仍未將塊狀與粉狀食物吃完，未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1 
測驗過程中情緒:□穩定 □不耐煩 □抱怨 □衝動 □未聽完指令即動作 

 

 

 

洗碗 

題目:請將餐具洗乾淨，並將碗內殘餘的水於洗手台倒乾，完成

後請將餐具交給老師檢查。 
 

能將餐具清洗乾淨，並將碗內的水倒乾，且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5 
能將餐具清洗乾淨，碗內仍有少許水量，且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4 
能將餐具清洗 80%乾淨，碗內仍有少許水量，且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3 
能將餐具清洗 70%乾淨，碗內仍有少許水量，未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2 
能將餐具清洗 60%乾淨，碗內仍有少許水量，未主動告知老師檢查 1 
測驗過程中情緒:□穩定 □不耐煩 □抱怨 □衝動 □未聽完指令即動作 

總分  

特殊狀況

描述 

 

 

 

 

 

 

 

 

 

 

 

 

 

 

 



附件二：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申請住宿學生 

情緒行為觀察紀錄表 
學生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狀況描述 內容選項 分數（請圈選） 
說明 

(請以文字敘述學生狀況) 

A.情緒狀況 
1.極不穩定   2.不穩定   3.穩定   

4.很穩定 
4    3    2    1 

 

B.服從指令 
1.極不服從   2.不服從   3.服從   

4.很服從 
4    3    2    1 

 

C.表達能力 

 

1.完全不會表達   2.能以肢體語言

表達   

3.能以單字詞表達   4.能以簡短句

子表達 

4    3    2    1 

 

D.學生是否有特殊習慣，如發出聲音、玩水、摳身體某部位、拿別人的東西、丟東西、收集垃圾等 ？      

 

 

 

E.其他特殊事項說明: 

 

 

 

觀察者（簽章）： 

           

輔導室資料(情緒、用藥…) 健康中心資料(疾病、用藥…) 

 

 

 

 

 

 

 



附件三：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住宿申請流程 

高中部新生入學/轉學生/特殊個案 

向學務處衛生組提出申請住宿填寫住宿申請表、學生情況陳述表 

生活自理評估及情緒行為觀察 

生活自理能力評估總分高於該年段新生的

平均分數且各項分數在 3分以上者，並由

高分錄取至額滿為止。 

召開住宿生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通知住宿申請結果 

開學當日開始入住並繳交同意書(含住宿規約及 3C 產品切結書) 

及相關費用 

暫停住宿 

但保有其宿舍床位 

取消住宿 

住宿期間發生嚴重問題行為問

題、情緒問題、性平案件等 

住宿期間罹患疾病、傳染疾病、

疑似精神疾病、攻擊行為、輕微

問題行為、情緒問題、疑似性平

案件等 

待身體情況恢復或調查完畢後始准住宿 



附件四：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學年度學生住宿申請表 

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血型： 

班級：高中部        年       班 障礙類別/程度: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父親：____________  母親：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1.姓名：                  電話： 

            2.姓名：                  電話： 

            3.姓名：                  電話： 

            4.姓名：                  電話： 

注意事項： 

1. 住宿期間，貴重物品不得攜帶至學校，個人衣物及用品需標明名字以利辨識，

如有遺失請自行負責(相關住宿規定請參閱學生住宿規約及申請要點)。 

2. 經能力評估審核同意後，於學生住宿前，家長務必簽署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

育學校學生住宿規約。 

3. 如身體已有痼疾(如心臟病、癲癇…)請家長自行評估是否住宿，本校晚間無

校護或多餘人力協助急救或就醫，僅能協助叫計程車、救護車協助送醫，相

關之費用需家長自行負擔，如因痼疾所發生之情況，家長需自負責任。 

4. 申請人已詳閱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住宿申請管理要點，並願意遵

守管理要點並督促學生遵守相關規定，如有違規，願意接收學校處置取消住

宿。 

申請人(學生家長)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申請住宿學生情況陳述表 
 

學生姓名: 

各項情況 說明 

用餐 □完全可自理 □需部分協助，請說明:                          

洗澡 □完全可自理 □需協助檢查，請說明:                          

□需部分協助，請說明:                                       

洗頭 □完全可自理 □需協助檢查，請說明:                          

□需部分協助，請說明:                                       

衣物整理 □可自行摺疊、整理衣物□需協助才可完成 □無法自行摺疊、整理 

行動 □行動方便 □行動速度較慢  

□使用輔具，請說明:                                         

如廁能力 □完全可自理 □需協助檢查，請說明:                          

□需部分協助，請說明:                                       

穿脫衣物 □完全可自理 □需部份協助，請說明:                          

穿脫襪子 □完全可自理 □需部份協助，請說明:                          

刷牙能力 □完全可自理 □需部份協助，請說明:                          

生理期處理 □男生免填 □完全可自理 □需部份協助，請說明:                   

身體情況 □腎臟病 □氣喘 □癲癇 □高血糖 □高血壓 □低血糖□低血壓 

□心臟病(如:心律不整、裝有節律器…) □貧血 □弱視 □聽損 

□過度換氣 □食物過敏 □藥物過敏□蠶豆症□經痛 □經期不穩定  

□糖尿病 □胃病 □便祕 □甲狀腺亢進/低下 □牙齒問題 □過動 

□其他:                                                     

精神情況 □穩定 □服藥後穩定 □不穩定 □有攻擊行為 □自傷行為 

用藥情形 □未用藥 □穩定服藥 □不穩定服藥 

用藥藥名:                                                   

夜間突發狀

況應變措施 

□夜間(16~21)可立即到校接回 □半夜(21~08)可立即到校接回 

□夜間(16~21)無法立即到校接回 □半夜(21~08)無法立即到校接回 

通勤方式 □自行接送 □搭乘校車 □學生自行返家 □其他:                

其他特殊情

況說明 

 

本人已依照學生之實際表現狀況填寫，並且同意以下兩點之文字內容: 

1. 本表已按照學生實際情況填寫，如未照實填寫而造成本人或他人之身心傷

害，家長願自負責任，概與學校無關。 

2. 本表格如撰寫不實，而造成學生住宿能力評估誤判，本人了解學校得以隨時

辦理暫停住宿或取消住宿之處置。 

本人已確認上述表件及文字內容皆屬實，如有不實願自負責任 

 

學生家長簽章：                   (關係: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住宿規約 

敝子弟             就讀貴校  高中部      年      班 

 於    學年度申請學生宿舍住宿，願配合下列住宿的各項規約事項： 

一、 逢假日必須返家，並依學校訂定之離校、返宿時間（週休二日、國定假

日前一日與通勤生於 4點一起放學；星期一或連假後上課當日 16：00 後

使得返宿） 

二、 學生於申請宿舍時，如有任何疾病（如：癲癇、心臟病、氣喘、糖尿病等），

家長需主動提出診斷書，並向校方告知說明，如因隱瞞症狀而導致發生意

外時，由家長自行負責。如身體已有痼疾(如心臟病、癲癇…)請家長自行 

評估是否住宿，醫療費用需家長自行負擔，如因痼疾、隱瞞身體狀況、特

殊疾病所發生之情況，家長需自負責任。 

三、 本校晚間無校護或多餘人力協助救醫或急救，僅能協助叫計程車、救護

車協助送醫，醫療費用需家長自行負擔，如因痼疾、隱瞞身體狀況、特殊

疾病所發生之情況，家長需自負責任。 

四、 本校統一供應床鋪、櫥櫃，其餘個人日常生活消耗品，由家長自行負擔。 

五、 住宿生請繳交健保卡，若學生有身體不適需夜間就醫，皆由學務處通知

家長後自行負擔醫療費用。 

六、 住宿生衣物一律由本校職教課程清潔，每學期酌收洗衣及清潔用品費，

所有學生個人衣物、用品請寫上名字，任何貴重物品請勿帶至學校，若有

遺失恕不負保管賠償責任。 

七、 嚴禁攜入或存放右列物品：刀械、爆裂物、香菸、打火機、酒、禁藥、

不良書刊等。基於安全之由，住宿生管理員得隨時抽檢住宿生之物品。 

八、 宿舍公物需謹慎使用並愛惜之，不得任意破壞，若有惡意破壞導致損壞

附件五: 
 



需照價賠償。 

九、 個人衣物及用品須標明名字以便辨識，如有遺失概不負責。 

十、 為維護全體住宿生之健康與安全，如有住宿生罹患疾病、傳染病，或疑

似精神病休養或隔離治療或具暴力行為危及自己或他人安全時，必須暫停

住宿，家長必須接回治療，俟公立醫院證明康復後，始得返校住宿；若發

燒至 38度以上，請家長務必立即帶回就醫。 

十一、 住宿生之家長應於住宿申請表內，確實填寫緊急連聯絡人及經常聯繫

之親屬姓名、地址、電話等資料以便緊急聯絡。 

十二、 住宿生應恪守校規，並接受老師及住宿管理員之輔導，如有違反者，

得停止其住宿。 

十三、 每年 5、6、9、10 月由教育補助費扣除宿舍冷氣使用費，費用用由代

收代辦費項下支應，如公費不足者請繳納至本校出納組。 

十四、 住宿生如攜帶 3C 產品，請簽署住宿生攜帶 3C產品切結書。 

十五、 本人已詳閱「學生住宿申請管理要點」及「學生住宿規約」，同意子弟

接受宿舍規範，如有嚴重違反，則由學校取消其住宿資格。 

 

 

                               學生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住宿生攜帶 3C 產品切結書 

    為維護團體秩序並配合宿舍管理，本校住宿生建議學生不要攜帶 3C產品

(如:手機、平板、電腦、相機等)，但如家長因接送或安全考量等因素讓學生攜

帶 3C產品者，請配合以下相關規範: 

一、 嚴禁使用以 3C產品進行拍照、錄影等功能行惡作劇、偷拍等行為，造成他

人不悅、傷害、或觸犯法律。 

二、本宿舍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 

三、嚴禁使用 3C產品做為聚眾滋事之工具。 

四、全體教師均負有舉發學生違規使用 3C產品之權利與義務。 

五、如需與家長聯繫，使用手機請輕聲細語，勿大聲喧嘩，干擾他人與口出穢 

    言。 

六、需配合宿舍老師之管教，如不聽勸阻將影響住宿之權益。 

七、學生攜帶 3C產品到校，請自行妥慎保管，遺失自行負責。 

八、禁止使用 3C產品散播不良圖片、照片、影片。 

九、如發現違反規範之行為將立即由教師代為保管，但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 

本人已詳閱住宿生攜帶 3C 產品切結書，並同意貴子弟遵守上述規範，如有違反

規定將負擔法律責任，並影響住宿之權益，情節嚴重者將立即進行退宿。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桃園特教學校學生宿舍退宿申請暨家長同意書 

學生              就讀高中部       年      班原申請住學

生宿舍第       宿舍；因                                            

                                                                

申請退宿。 

 

家長簽名： 

家長連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桃園特教學校學生宿舍退宿申請暨家長同意書 

學生              就讀高中部       年      班原申請住學

生宿舍第       宿舍；因                                            

                                                                

申請退宿。 

 

家長簽名： 

家長連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